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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实验室档案与基本信息的收

集与管理工作，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，依据教育

部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及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验室档案和基本信息，是指学校

各类实验室在建设、管理、运行及设备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具

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各类文件、图表、声像、数据等不同形

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。

第三条 实验室档案与基本信息管理应坚持真实性、完

整性、及时性和规范性的原则，实行定期更新与动态管理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所属各类实验室及实验中心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五条 教务处是学校实验室信息归口管理部门，主要

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制定和完善实验室档案与基本信息管理相关制度；

（二）统筹全校实验室基本信息的汇总、审核与上报；

（三）监督、指导各学院实验室信息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各学院实验中心主任为本单位实验室档案与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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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信息管理第一责任人，主要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确保本单位实验室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与及时

性；

（二）组织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完成实验室信息的日常

收集、整理与更新；

（三）按要求汇总、审核并按时上报相关信息。

第七条 实验室专职人员、兼职管理员及承担实验教学

任务的教师有责任主动、及时提供和填报相关信息和记录。

第三章 档案与信息范围

第八条 实验室档案与基本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实验室基本情况与制度：

1.各学院实验室及实验中心基本信息汇总表；

2.历年新（扩、改）建实验室立项申报材料；

3.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及人员岗位职责（需公示）；

4.实验中心主任、副主任及工作人员（含兼职）基本信

息与分工。

（二）实验室仪器设备信息：

1.经资产管理部门认定的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分户账；

2.经资产管理部门认定的实验室家具及其他附着物登

记表；

3.仪器设备技术资料（电子版或纸质版）。

（三）实验室运行记录：

1.近三年实验室日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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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近三年实验室课表；

3.实验室仪器设备维修记录表；

4.实验室低值易耗品采购记录表；

5.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记录表。

第四章 收集、整理与上报

第九条 实验室基本信息应随日常工作开展及时收集、

填写与更新，确保信息的连续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，所有上

报信息需经实验中心主任审核确认，并由主任对信息的真实

性负责，严禁虚假填报、随意统计或隐瞒真实情况。

第十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及时填写有关各类记录，仪

器设备、 安全检查等表格。各类信息应分类整理、汇总建

档，电子与纸质材料内容应保持一致。实验室兼职人员及承

担实验教学任务的教师有义务、有责任向实验室工作人员提

供有关信息资料。

第十一条 各实验中心应定期对信息进行核对与更新，

并按教务处规定的时间和格式报送电子及纸质档案材料。

第十二条 实验室基本信息收集整理后，按实验室工作

档案的要求，分类汇总，定期更新，电子版资料报教务处存

档，纸质版资料由实验中心归入工作档案妥善保管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

行，原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实验室档案和基本信息收集管理

办法（暂行）》（院教字〔2017〕3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